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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生

國際移動力，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兩類課程如下:  

(一)海外實地學習課程包含學生赴海外學習、參訪或展演等內容。 

(二)海外實習課程，期程需達一個月以上者。 

三、 補助對象： 

(一) 本校各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內含海外實地學

習計畫者。 

(二) 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依課程計畫辦理。 

(三) 在職專班學生除外，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族者不在此限。 

四、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為原則，若已獲校外單位全額或教育部學海

築夢計畫補助者，不予補助。 

(二)每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每學年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

師資培育處會議通過之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補助為限，但同一學院

內得經系所相互同意調整及學位學程由教務處協調調整以一次為限。每

案補助學生至多 40 人且補助金額以一百萬元為上限。 

(三)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授課教師應自行安排及帶隊前往海外實地學習場域，

並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海外實習課程：需事先排妥海外實習機構之業界實習輔導教師，並與申請

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四)授課老師前往亞洲地區補助 2 萬元、前往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前往美

洲、歐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人數 15 人以上者，

得增加補助一名教師，但教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 

     核銷時，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不得重複支領。 

五、 學生補助額度：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者，補助額度為上開額度 2 倍計算。 

六、 學生補助項目：以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之生活費(支用標準參照附表)為優先，以及

簽證費、海外意外或醫療保險費、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票費用。 

七、 申請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授課老師及參與學生名單(請檢附選課名單) 

     (三)課程大綱 

     (四)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師資培育處會議紀錄 

     (五)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函) 

     (六)海外實習課程另需提供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實習機構實習

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八、 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發前二個月前為原則，備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向

所屬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簽核後，送至研究

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處國際組」）辦理。 

九、 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

活動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研發處國際組辦理經

費核銷。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本校校務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